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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 内容提要 ］
宗教标志具有表达其所属 宗教的 义

理 、 宣扬 宗教教义 、 教化信徒 的 功 能 。 政府部 门 允许

在公共场所使用 宗教标志往往 隐含着政府支持某种 宗

教的信息 。 在公共场 所使 用 宗教标志会 出 现相 当 多 的

法律争议 ， 美 国 最 高 法 院在 实 践 中 审 理 了
一 些 重要的

挑战政府使用 宗教标 志合 宪性 的 司 法 审 查案件 。 以 美

国 为例 ， 探究公共场所 宗教标 志案件 审理的 司 法 实践
，

可以 为 我们 生动展示政府和 宗教组织 等主体 围 绕 宗教

标志的使用 而 产 生 的 复杂 关 系
；
美 国 最 高 法 院 的 司 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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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验可以 为 我们 处理政教关 系 方 面 的 现 实 问题 带 来有

益启发 。

［ 关键词 ］ 宗教标志 公共场所 美 国 最 高 法院

司 法审查

宗教标志的含义是不确定的 ， 它可 以表达多种信息 ， 宗教

团体无法控制其宗教标志所表达的 内涵 ， 社会公众能够基于宗

教团体无法控制 的历史和社会背景解释宗教标志 的含义 。 宗教

标志具有表达其所属宗教的义理 、 宣扬宗教教义 、 教化信徒的

功能 。 政府部门允许宗教标志在公共场所使用或为其提供资金

支持 ， 本身隐含着政府支持的信息 。

？因此 ， 当宗教标志在公共

场所出现时 ， 政府部门往往也被卷人其中 ， 结果使得政府部门 、

宗教团体 、 信徒 、 社会公众之间 的关系变得尤其复杂 ， 难免会

出现相当多的法律争议 。

美国是一个多宗教的移 民 国家 ， 宗教种类繁多 。 各宗教 内

部还分成许多派别 ， 教 中有派 ， 派 中有别 ， 令人眼花缭乱 。 宗

教多元化必将带来宗教标志多样化 。

？在美国 ， 公共场所宗教标

志问题表现在很多方面 ， 如在公共领地树立宗教象征物十字架 、

在公共场所放置耶稣降生标志等 。

？因此 ， 在美 国 ， 由于宗教标

志的悬挂 、 使用 、 展示所引发的争议 ， 也总是 比世界上其他 国

家或地区要多 。

当政府部门准许某一宗教标志在公共场所存在时 ， 常常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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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理解为政府对该标志所属宗教的某种形式的表态 ， 从而会在

政府行为和宪法禁止确立 国教条款之间产生紧张关系 ， 于是 ，

在实践中引发许多挑战政府使用宗教标志合宪性的司法审査案

件 。 美国最高法院对宗教条款的解释从一个切面反映了美 国宗

教与法律的复杂关系 。

？因此 ，
以美国 为例 ， 探究公共场所宗教

标志案件审理的 司法实践 ， 可以为我们生动展示政府 、 宗教团

体等主体围绕宗教标志的使用而产生 的复杂关系 ； 美 国最高法

院的司法经验可 以为我们处理政教关系方面的现实问题带来有

益启发 。

－

、 莫 图 违 反 窠 ｉｔ 砩 会 ？教 咅 款 ＃ 僻

司 砝 ｆ 凌 的
一 觳杉 准

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 ：

“

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

法律 ： 立教或禁止 自 由行使宗教权利 。

”

美 国最高法院适用宪法

第一修正案审理具体个案的过程 中 ， 确立 了判断政府立法或其

他公权力行使行为是否违反宪法条款 的 司法审查标准 。 目 前 ，

美国 比较成熟的判断是否违反禁止确立 国教条款案件的司法审

查标准是 由 莱蒙诉库兹曼案 （
Ｌｅｍｏｎ ｖ ．Ｋｕｒｔｚｍａｎ

？
， 简称莱蒙

案 ） 确立的 。

莱蒙案涉及 《罗德岛州薪金补助法 》 和 《宾夕法尼亚州 非

公立小学与 中学教育法 》 的合宪性挑战 。 《 罗德岛 州薪金补助

法 》 授权罗德岛州政府对在非公立小学讲授世俗课程 的教师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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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一定数额的薪金补助 ； 该法还要求获得薪金补助 的教师不能

讲授宗教方面的课程 。 《宾夕法尼亚州非公立小学与 中学教育

法 》 授权该州对非公立学校的教师薪金 、 教材与教学物资的支

出予以补偿 ； 同时 ， 该法禁止对
“

任何表达宗教教义或者任何

教派信仰的道德或形式
”

的课程予 以补偿 。 经过审理 ， 美 国最

高法院认为 ： 罗德岛州 与宾夕法尼亚州 的这两部法律的立法 目

的不是促进宗教 ， 而是要提高学校世俗教育的质量 ； 这两部法

律造成了政府与宗教之间 的过多纠缠 。 美国最高法院最后判决

两部法律都违反了禁止确立国教条款 。

根据莱蒙案确立的判例规则 ， 在美 国 ， 被挑战 的政府立法

或行为经受住宪法第一修正案 中 的禁止建立 国教条款的质疑 ，

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： 第一 ， 必须具有世俗 目 的
； 第二 ， 不能具

有促进宗教的主要效果 ； 第三 ， 不能引起政府过度卷入宗教 。

这就是美国最高法院半个多世纪 的大部分时间里执行宪法禁止

确立国教条款所采用的三重无效审查标准 。

？

二 、 ４ 图 宗 教杉 ｉ 杳 埒 司 砝 守 杳 的 耋 盡 夠 例

（

一

） 美国最高法院运用莱蒙审查标准 审理 了斯通诉格

拉哈姆 （
Ｓｔｏｎｅｖ ．Ｇｒａｈａｍ

②
）

一案

在斯通诉格拉哈姆一案 中 ， 美 国最高法院解决 了在公共场

所的共有财产上悬挂摩西十诫标志 的合宪性问题 。 该案 中 ， 肯

塔基州法规定本州所有公立学校教室都要张贴一份从私人捐献

①参见 ［ 美 ］ 肯特 ？ 格里纳沃尔特著 ： 《 宗教与美 国宪法一 自 由 活动 与公正 》 ， 程

迈译 ， 中 国 民主法制 出版社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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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手中购买的摩西十诫摹本 。 有 申请人挑战肯塔基州法 的这一

规定违反了美国宪法修正案 中 的禁止确立 国教条款和 自 由行使

宗教条款 。 肯塔基州初审法院维持了 州法的规定 ， 裁定州法 的

目 的是世俗性的而非宗教性的 ， 因而州法没有抑制也没有支持

某个宗教团体 。 肯塔基州高等法院予 以维持 。 在两级地方法院

都败诉的情况下 ， 申请人将案件呈送到最高法院 ， 美 国最高法

院推翻了下级法院 的裁判 。 依据莱蒙审查标准 ， 美 国最高法院

断定 ： 肯塔基的州法要求张贴摩西十诫的规定不具有世俗 目 的 ；

在教室墙上张贴摩西十诫的首要 目 的在本质上明显是宗教性的 ；

摩西十诫在犹太和基督信仰 中是不可否认的神圣文本 ， 在立法

上假定其是世俗性 的 ， 与事实不符 。 美 国最高法院驳 回 了摩西

十诫摹本因 由私人 自 愿捐献而不认为是政府支持的主张 ， 认定

不管提供财政资助者是谁 ， 张贴摩西十诫摹本表明得到 了政府

支持 。 此外 ， 美国最高法院还指 出不论摩西十诫是张贴在墙上

还是大声朗读 ， 都涉嫌违反宪法修正案 的禁止确立 国教条款 。

因此 ， 美国最高法院最终裁定 ，
根据莱蒙审查标准 ， 肯塔基州

法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的禁止确立国教条款 。

（
二

） 美国最高法院部分运用莱蒙审查标准 审理 了林奇

诉唐纳利 （
Ｌ
ｙ
ｎｃｈｖ ．Ｄｏｎｎｅｌｌ

ｙ
？

， 简称林奇案 ）

一案

在林奇诉唐纳利一案 中 ， 罗德岛州波塔基特市与 当地商会

在商业街中心的公园里发起了圣诞节展览 。 展览 中使用 了一些

图案 ， 包括圣诞老人的房子 、 驯鹿 、 雪橇 、 蜡烛 、 耶稣诞生地

等 。 波塔吉特市坚持认为其行为不违反宪法禁止确立国教条款 。

在林奇诉唐纳利一案 中 ， 最高法院适用莱蒙审查标准 ， 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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波塔基特市悬挂宗教标志的 目 的进行 了 司法判断 ， 认为 由城市

发起的宗教标志展示是为 了庆祝节 日 以及刻画圣诞节的起源 ，

因而具有合法的世俗 目 的 。 首席法官伯格不否认圣诞节 的宗教

性 ， 承认所有的圣诞标志都能唤起节 日 的宗教性 。 但是 ， 伯格

撰写的法院裁判 的多数意见书认为 ， 这些 图案只是表明圣诞起

源的消极标志 ， 波塔基特市展示圣诞节起源 的标志不违反宪法

的规定 。

？

林奇案的司法判决表明 ， 在美 国最高法院看来 ， 由 于传统

宗教标志不会 冒 犯多数人 ， 传统宗教标志不违反禁止确立 国教

条款。 林奇案的判决会造成受欢迎的主流宗教的标志在公共场

所展示将被法院认为不违反禁止确立 国教条款 ； 由 于基督教标

志往往受到社会多数人的偏爱 ， 这实际上表明法院抱持基督教

优越的司法态度 ， 这或许是美 国最高法院有意避免全面适用莱

蒙审査标准的 内在原 因 。 我们知道 ， 禁止确立 国教条款写进美

国宪法的 目 的就是为 了避 人数多的宗教团体对人数少 的宗教

团体的迫害 ， 作为宪法实施机关的法院有义务通过防止在公共

场所展示宗教标志 ， 来保护宗教的圣洁和政府的 中立 ， 偏袓信

众较多 的主流宗教的态度 ， 与其宪法
“

守护人
”

的角 色相悖 。

政府容许某一宗教标志 ， 就意味着该宗教在政府眼 中具有优越

性 。

＠无法在公共场所展示其标志的少数宗教团体或者是无宗教

信仰者 ， 会认为他们 的信仰得不到政府 同等程度支持和承认。

德沃金教授曾指 出 ： 在法院墙壁或公共街道上展示宗教组织的

标志 ， 除非这些标志早 已失去原本的意义 ， 而仅具有一般性的

文化意义 ， 不然 ， 这样的展示就是在用州 的资金或财产来宣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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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种有神论宗教 ， 或是有神论宗教优于无神论宗教或是没有宗

教信仰 。

？

奥康纳法官在林奇案 中发表了协同 司法意见 。 奥康纳法官

在其协同意见书中 ， 概括 出来一个
“

认同宗教标准
”

的分析框

架 。 奥康纳法官认为 ， 判断政府部 门在公共场所使用宗教标志

的行为是否合宪 ， 要看该行为是否 向非信徒传达 了他们是局外

人而不是政治共同体的正式成员 ， 同 时 ， 伴随着 向信徒传递 出

他们是局内人并且是受政治共 同体优待的信息 。

？在奥康纳法官

看来 ， 如果政府在公共场所使用宗教标志时 ， 具有认同宗教 的

效果或者在许可建造宗教标志时有认 同宗教的意 图 ， 即可判定

政府使用宗教标志的行为违反 了禁止确立国教条款。

？

（
三

） 美国最高法院致力 于确立专 门 用 于审理宗教标志

案件的审查标准

在美国 ， 莱蒙审査标准广泛适用于所有种类的挑战宪法禁

止确立国教条款的案件 ， 宗教标志案件只是其 中 的极少部分 。

美国最高法院一直致力于确立一个专 门用 于审理宗教标志是否

违反禁止确立国教条款的审査标准。 在近年来审理的涉及宗教

标志的案件中 ， 美国最高法院基本上都没有完全遵循莱蒙审査

标准 ， 这既反映出宗教标志案件的复杂性 ， 也隐含着法院寻求

确立新审查标准的艰辛 。

范奥登诉佩里案 （
ＶａｎＯｒｄｅｎｖ ．Ｐｅｒｒｙ

？
） 是一个基于宪法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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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版社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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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学出版社 ，
２０ １ １ 年版 ， 第 ９０２

—

９０３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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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确立国教条款审查政府根据德克萨斯州议会的决议建造摩西

十诫纪念碑是否合宪的案件。 美国最高法院不再严格围绕莱蒙标

准的
“

世俗 目 的
”

去探求合宪与否的问题 ，
试图在该案中确立一

个不同于莱蒙判例的审查标准 。 最髙法院的多数意见集中在纪念

碑的
“

性质
”

上进行阐释 ， 强调了上帝和摩西十诫在美国建立和

历史上的作用 、 纪念碑的消极使用和其历史意义 ； 最高法院的多

数意见最终判定建造该宗教标志不违反宪法修正案的禁止确立 国

教条款 。 美国最高法院认为 ， 莱蒙审査标准在处理法院面临的有

关消极存在的纪念碑引起的争议时 ， 效果不够好 。 布雷耶法官主

张这一类型的案件必须通过灵活考量许多因素才能判定 ， 不仅包

括莱蒙检验标准涉及的建立纪念碑的 目 的 、 社会公众对纪念碑的

看法 、 纪念碑的历史及其存在所蕴含的宗教含义等 。

在范奥登诉佩里一案 中 ， 美 国 最高法 院也没有 明 确 适用

“

认同宗教标准
”

去审查建造摩西十诫纪念碑标志 的合宪性 问

题。 伦奎斯特法官撰写的法院多数意见认为摩西十诫不仅仅具

有宗教含义 ， 而且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含义 ， 宗教标志使用 的

合宪性应该根据
“

纪念碑的性质 、 国家历史
”

判断 。 布雷耶法

官在其协同意见书 中也拒绝适用
“

认同宗教标准
”

， 为 了判定标

志传达的是宗教或是世俗信息 ， 布雷耶法官分析 了标志展示的

空间和历史背景 ， 指 出该标志不止单纯地传达一种宗教信息还

能够传达一种世俗的道德信息和历史性的信息 。

？

萨拉查诉博诺 （
Ｓａｌａｚａｒｖ ． Ｂｕｏｎｏ？

）
—案是美 国最高法院审

查在国家公园建立纪念阵亡将士十字架是否合宪 的案件 。 美 国

①布雷耶法官司法意见详情的 中文版可参见 ［ 美 ］ 科尔 ？ 德拉姆 ， 布雷特 ？ 沙夫斯 ：

《法治与宗教一国 内 、 国际和 比较法的视角 》 ， 隋嘉滨等译 ，
北京 ： 中 国 民主法制 出ｆ社 ，

２０ １ ２年版 ， 第 
５ ８０
—

５ ８３页 。

②Ｓａｌａｚａｒ ｖ ． Ｂｕｏｎｏ
，５５９Ｕ ． Ｓ ＿ ７００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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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院判决的多数意见认为 ， 建立在联邦国家公园 中 的第一

次世界大战阵亡将士纪念碑的 巨大 白色拉丁十字架具有世俗含

义。 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否认了十字架只能象征基督教和基督复

活 ， 坚持认为十字架另外具有对牺牲将士的纪念意义。 萨拉查诉

博诺案的法院多数意见基于争议标志事实上是否具有非宗教的含

义和效果 ， 然而 ， 法院并没有对存在非宗教的含义和效果进行令

人信服的阐释 ； 最高法院博诺案中的多数意见主张阵亡将士纪念

碑上面的十字架也表明人们对牺牲将士的世俗意义上的尊敬 ， 只

是一种主观武断的结论 。

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 ， 由于美国最高

法院缺少对十字架具有历史文化含义的假设进行严肃认真的调查

分析 ， 结果使得诉诸历史和文化以寻求宗教标志的非宗教含义的

结论只是一种主观臆想和推测 ，
让人难以信服 。

最近几年 ， 少有涉及政府在公共场所使用宗教标志的司法

审查案件提到美国最高法院的审判 日 程上 ， 法院缺少全面阐释 、

确立审查此类案件司法标准的机会。

？
由此看来 ， 美 国专门用于

审理宗教标志案件的审查标准尚在确立中 。

三 、 共 场 所 宗 激 籽 糸 杳 埒 司 法

穿 音 的 發 ＃ 与 ４ 云

（

一

） 政府在公共场所使用宗教标志常常引发冲突和争议

宗教深深地植根于美 国社会之中 ， 对美国社会生活 的各个

① 笔者认为个中缘 由 主要是 ： 为了避免卷人诉讼 ， 美 国政府越来越多地考虑使用不含

有宗教元素的世俗性标志 ，
通常情况下

，
世俗性标志也能 比较充分地传达特定的精神 内 涵 ，

并且使用这种标志在政府的权力 范 围之 内 ， 政府可 以避免 因使用宗教标志而遭遇诉讼等方

面的尴尬和不便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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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面都有着极为广泛的影响 。 宗教标志往往具有多种含义 ， 例

如 ， 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摩西十诫不仅是宗教戒律也是一种道德

准则 ， 十字架不仅是基督教标志 ， 也是沉痛悼念牺牲军人 的

标志 。

宗教标志含义众多 ， 实践中难免会带来理解上的歧义 。 由

于宗教标志往往与特定宗教相联系 ， 宗教标志能传递 出排斥其

他具有不同宗教信徒 的信息 ， 当政府强调宗教标志的世俗方面

的特性时 ， 虔诚的宗教徒就会反对其宗教标志的世俗化 。 美 国

的事实 已经表明 ， 宗教标志 已经成为宗教在公共空 间发挥作用

从而引发冲突和争议的催化剂 。 宗教标志 引 发 的 冲突和争议 ，

会随着宗教多元化的趋势而更加严重 。

（
二

） 宗教标志案件十分敏感与重大

宗教标志案件十分敏感与重大 ， 容易 引起公众关注 ，
也常

常引起媒体的密切关注 。 由 于宗教标志能够吸引媒体注意和公

众舆论 ， 因此 ， 政府在公共场所使用宗教标志 ， 如果违背宗教

团体和信徒的意愿 ， 就容易被媒体和公众舆论放大 。 宗教标志

案件本身涉及重大的文化价值问题 ， 通过案件的审理 ， 可 以揭

示 出不同文化之间 的 内在差异 ， 并且可 以寻找出传统和 当代文

化冲突 的调和方法 。

涉及宗教标志 的案件里面常常包含激烈 的利益冲突 。 政府

支持宗教标志在公共场所 中使用 的行为 ， 如果卷人司法审查诉

讼 ， 政府必将付出 昂 贵代价 ； 如果法院判定受挑战的宗教标志

使用违反宪法的规定 ， 政府则必须支付原告的诉讼费和律师费 ；

所以 ， 政府总是主张宗教标志具有世俗含义 ， 以便促使法 院作

出支持政府的司法决定 ， 结果造成法官在处理此类案件时相 当

费心 ，
总是在维持和打破既有平衡的 问题上犹豫不决 。 虽然美

１ １ 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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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 的社会 日 益世俗化 ， 但宗教依然是美 国公民身份的核心 ， 因

此 ， 法院审理宗教标志案件 、 界定宗教标志在公共生活 中 的角

色 ， 总是特别谨慎 。

另外 ， 如果法院过多限制政府在公共场所使用宗教标志 ，

宗教团体和信徒在公共空间的符号表达 自 由实际上会受到限制 ，

长期下去难免会形成一种限制宗教 自 由 的机制 ， 这也导致宗教

标志案件审理的司法分寸相当难拿捏 。

（
三

） 宗教标志案件的司法审查标准确立困难

从斯通诉格拉哈姆案到萨拉查诉波诺案 ， 美 国最高法院审

理宗教标志案件取得 了不少经验 ， 许多案件强化了对事实 的审

査和归类 ， 但是 ， 美 国最高法院并没有从其充满冲突 的先例 中

创建出能够共同接受的规则 ， 确立具有实际效果的审查标准仍

然任重道远 。 从 目前形成的一些支离破碎 的规则来看 ， 现有 的

审査标准不能很好地用来指导诉讼参与人和下级法院 。 总体来

看 ， 审查标准无法提供清晰指导 。

？例如 ， 美 国最高法院认为 ：

较旧的宗教标志和悬挂较久的宗教标志 ， 特别是那些先前没有

面临过多宪法挑战的宗教标志 ， 这些标志 比新的宗教标志容易

经受住司法审查 ； 即便这些较 旧 的宗教标志给人最初 的感觉是

宗教性的 ， 由于其长期存在于公众生活 中 ， 使之渗透了某种文

化因素进而获得宪法上的认可 。 在美 国最高法院看来 ， 这些标

志已经成为美 国文化 、 社会 、 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 。

？但是 ， 我

们可以发现 ， 宗教标志的
“

新
”

与
“

旧
”

之间 的界线事实上是

①Ｄａｖ ｉ ｄＣｏ ｌｅ
，

Ｆａ ｉｔｈａｎｄＦｕｎｄｉｎｇ ：Ｔｏｗａｒｄ ａ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ｉｖｉｓｔ Ｍｏｄｅｌ ｏｆ 

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 ｌ ｉｓｈｍｅｎｔ Ｃｌａｕｓｅ
，

７５Ｓ ． ＣＡＬＬＲＥＶ ． ５ ５９
，５ ８４ （

２００２
）

．

②Ｐｌｅａｓａｎ ｔＧｒｏｖ ｅＣ ｉ ｔ
ｙｖ ． Ｓｕｍｍｕｍ

，
１ ２９Ｓ ． ＣＬ １ １ ２５（ 

２００９
 ） ；Ｖ ａｎＯ ｒｄ ｅｎｖ ． Ｐｅ ｒｒ

ｙ ，

５４５

Ｕ ．Ｓ ． ６７７ （
２００５

）
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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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难判断的 。

通常情况下 ， 在美 国 ， 政府展示宗教标志的合法性取决于

标志是否具有非宗教的含义 ，
至少宗教含义不能太丰富 ； 政府

使用宗教标志具有强迫或支持某宗教团体的含义 ， 就可能涉嫌

违反美国宪法修正案 的禁止确立 国教条款 。 美 国最高法院有关

宗教标志案件的审查标准缺少切实可行的 司法方法用来确定宗

教标志具有世俗含义或者缺少宗教含义 。 在具体的个案 中 ， 为

了避免败诉和为 自 己 的行为寻求宪法上的正 当性 ， 涉案的政府

几乎总是能够阐 明其所使用的宗教标志 的世俗含义或者证实标

志的宗教含义的消极性和无效性。 宗教标志 的世俗含义是否在

历史上和文化上可信 ， 美 国最高法院需要进行认真调查 ， 以查

证政府使用宗教标志 的历史和文化正 当性 ； 而遗憾的是 ， 在实

际审判过程中 ， 美 国最高法院往往不去仔细和系统地研究宗教

标志世俗含义 ，
通常只是简单的进行主观臆测 。

（ 四 ） 宗教标志案件的审查强度有变弱趋势

过去 ， 美国最高法院以确立 了政教之间 的
“

高大且坚不可

摧
”

的分离之墙而著名 于世 。

？墙的 比喻包含着对世俗政府给予

宗教机构的任何利益的严格限制，于是 ， 在很长一段时间 的美

国政治生活 中 ， 分离之墙使得宗教几乎绝缘于政治生活和公共

机构 。

在美国早期的禁止确立国教案件中 ， 政教分离原则支配着法

院的推理 ， 然而 ，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 ， 现代禁止确立规则 已

①Ｅｖｅｒｓｏｎｖ ． Ｂｄ ． ｏｆ Ｅｄｕｃ ．

，

３ ３０Ｕ ． Ｓ．  １
，

１ ８ （
１ ９４７

）
．

② 参见 ［ 美 ］ 约翰 威尔逊 ： 《 当代美 国 的宗教 》 ， 徐 以骅等译 ， 上海人 民 出 版

社 ，
２０ １ ３ 年版 ， 第 １ １ ６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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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。

？美国最高法院放松了对立教条款的解释 。

？

美国最高法院在林奇案中指出 ： 在现代复杂社会 ， 传统和宪法基

础依赖和鼓励所有领域的多样性和多元化 ， 禁止确立国教条款的

绝对主义解释过于单纯 ，
已经被本院一致否认 。

？张千帆教授指

出 ： 在 １ ９７０ 年代 ， 美 国最高法院对莱蒙法则采取相对严格的解

释 ； 到 １ ９８０ 年代 ， 最高法院放松了对立教条款的解释 ， 开始以微

弱多数维持政府的 中立援助行为 ； 在 ２００２ 年 ， 最高法院再次以微

弱多数维持了表面上中立的教育补贴制度 。

＠从总的趋势来看 ，
现

在的美国最高法院已经放弃了其过于严格的政教分离立场 ， 开始

比较容忍包括政府在公共场所展示宗教标志等行为 。 但是 ，
正如

美国社会学者的断言 ， 关于国家以何种方式以及在什么范围 内可

被允许行使其支持宗教的意见 ，

一直摇摆不定 。

？

？ ０＃

宗教标志是宗教活动必不可少 的组成部分 ， 与宗教信仰具

有必然联系 ， 常常可 以表达某种宗教 的信仰或教义 。 在美 国 ，

政府在公共场所使用宗教标志具有支持特定宗教的意涵 ， 因而

有违反宪法禁止确立国教条款的危险 。

①［美 ］ 约翰 ？ 威特著 ： 《宗教与美国宪政经验 》 ， 宋华琳译 ，
上海三联书店 ，

２０ １ ０ 年

版
，
第 ２０８ 页 。

② 参见张千帆 、 朱应平 、 魏晓阳著 ： 《 比较宪法
——案例与评析》 （下册 ） ，

中 国人民大

学出版社 ，
２０ １ １ 年版 ， 第 ９００ 页 。

③Ｌ
ｙ
ｎｃｈｖ ． Ｄｏｎｎｅｌｌｙ ，

４６５Ｕ ． Ｓ ． ６７８ （
１ ９８４

）
．

④ 参见张千帆 ： 《西方宪政体系 （ 上册 ？ 美国宪法 ） 》 ， 中 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，

２００４ 年

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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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事求是地说 ， 宗教标志具有天然的模糊性 ， 在大多数情

形下 ， 人们很难明确辨别 出其所具有的世俗或宗教含义 。 长期

以来 ， 美国最髙法院并没有确立切实可行的 司法审查方法审理

宗教标志案件 ， 法院给出 的判断某个标志到底具有世俗含义还

是宗教含义的理 由 总是很苍 白 。 本文研究表明 ， 美 国最高法院

在审理宗教标志案件时 ， 审查标准明显不一致 、 混乱 、 主观性

明显 。 美 国最高法院奥康纳法官努力创建的
“

认同宗教标准
”

的司法分析方法 ， 从其 出笼之 日 就备受指责 ， 矛头直指该审查

标准的主观性和不可预测性 。 目 前 ， 美 国最高法院确立 的宗教

标志案件的司法审查标准没有生命力 ， 随时有可能被后继判例

修正或推翻 。 正如美 国学者所说 ： 最高法院 自 己要想从它彼此

抵牾的先例 中梳理 出
一个新 的条理来 ， 似乎还有很远 的道路

要走 。

？

从美国最高法院审理的涉及公共场所使用宗教标志 的案件

中 ， 我们可 以发现评判政府在公共场所使用宗教标志合宪的一

般标准 ， 即宗教标志是世俗性 的并且在整体上传达的是世俗性

信息 ， 单独存在的或者强调宗教性的宗教标志是违反宪法禁止

确立国教条款的 ， 纵然政府在公共场所 中使用宗教标志得到允

许 ， 政府还必须避免过分卷人宗教和避免明显歧视特定宗教团

体 。 我们可以看 出 ， 这些审查标准基本上没有完全背离莱蒙标

准 ， 虽然美国最高法院一直期待创建新的替代性标准 ， 但至今

尚未真正实现 。

１ ９７ １ 年的莱蒙诉库兹曼案后 ， 政府对宗教学校的帮助或者

合作的绝大多数形式都被宣布为非法 ， 到 了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

① ［ 美 ］ 约翰 ？ 维特 、 朱尔 ＿

Ａ ． 尼克尔斯著 ： 《 宗教与美 国 的宪法实验 》 ， 袁瑜挣译 ，

中 国法制 出版社 ，

２０ １ ２ 年版 ， 第 ３ ６４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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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 ， 这种趋势已然改变 。

？近年来 ， 美 国禁止确立 国教条款的 司

法适用范围不断呈现限缩趋势 ， 美 国最高法院不再试图建立教

会与国家之间 的严格分离之墙 。 在这种司法背景下 ， 有关宗教

标志的案件虽然并没有形成稳定有效的司法审査标准 ， 但从已

经公布的案例来看 ， 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呈现更加开放的姿态 ，

更加倾向于放开政府公共场所的宗教标志使用 ， 美 国最高法院

表现出相当宽松地容纳宗教的 司法态度 。 当然 ， 我们也可 以从

另外一个角度解读 ， 美 国最高法院审查宗教标志案件的 司法分

析方法缺乏实际效果 ， 造成 了法院在宗教标志处置能力方面 的

弱化 ， 从而表现 出对政府行政部 门较高程度 的顺从 ， 结果 出现

了政府在公共场所使用宗教标志的合宪性大量得到最髙 司法当

局肯定的情形 。

① 参见陈斯彬 ：

“

从宗教到个人——美 国宗教判例 的变迁
”

， 《 世界宗教研究 》 ，
２０ １ ６

年第 ３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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